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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规民约石刻看历史时期
云南民间的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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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层民众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变迁起着重大作用。云南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

态环境的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与审美、环境与风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森林水

源涵养、水土保持的朴素认识。根据目前收集到的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结合相关

文献进行分析，将云南民间环境意识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高潮期、低谷期、恢复期、

下降期等６个阶段。民间乡规民约石刻的在时间轴上的分布规律和民间环境意识的变化是同

步的。清代以前，云南地区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环境良好，人口密度较小，对自然的破坏

程度较小，环境问题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清代以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经济开发

对植被的不断破坏以及战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打乱，云南民间环境意识也就不断增

强。从空间方面看，云南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分布广泛、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经济开发历

史最为悠久、人口最密集、工农业最发达、同时也是毁林开荒最严重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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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环境意识是人们对环境和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还包括人们为保护环境而
不断调整自身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行为，协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的自
觉性。简而言之，“环境意识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是对环境的认同感。”［１］乡规民约
是民间为保障并调节本村或本地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或为保护某一事物，自发的通过民
主商议制定的，乡民共同遵守和认可的，具有较大约束力的制度和规定。民国 《武宣县志
·地方自治制度》对乡规民约的解释是：“乡规一项，各乡因地制宜，由各绅耆合议拟出
条文，呈奉县官核准施行”。从这个解释中可以得出乡规民约的几个特点：一是乡规民约
是适用于本地的，具有地域性的约束性条文；二是乡规民约由本地村民议定，所有条规都
在官府许可的范围内，或由官府核准颁行。最早的成文乡规民约是北宋嘉佑进士、著名学
者吕大钧 （字和叔）为了教化乡民，于公元１１世纪中叶在其家乡蓝田 （今属陕西）制定的
《乡约》、《乡仪》，史称 《吕氏乡约》（亦称 《蓝田乡约》）［２］。明清至民国时期，乡规民约
发展的更加完备。除了具有较强的道德约束力外，为保障乡规民约的施行，其制定者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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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一般都在乡规民约中设定各种奖惩条款，并严格执行。历史时期广泛存在于西南特别
是云南地区的乡规民约中包含许多保护环境的条款，这对保护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曾起到
过重要作用。

　　目前学术界专门针对西南地区民众环境意识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已有成果主要是对
目前我国各阶层民众的环境意识进行摸底调查，并探讨现阶段我国各阶层民众的环境意识
的特点及环境意识形成原因，缺少对民众环境意识时空分布特点的研究。石颖［３］、杨桂
芳［４］、周永华［５］等在论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和传统风俗中所体现的环境意识中，
对云南有所涉及。王永莉［６］、秦家华［７］、郭夷平［８］等都主要从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西南少
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或主观或客观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反思保存发扬传统生态文化的现
代意义；黄柏权［９］列举了西南地区民间保护森林生态知识的主要表现，认为西南民间关于
森林保护知识的形成是与当地自然环境和对资源的利用分不开的；李良品等［１０］论述了古
代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从 “生存”的角
度研究云南民间环境意识提供了思路。

　　我国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杨开道先生的 《中国
乡约制度》［１１］一书对中国古代乡约进行了拓荒性研究。王兰荫的 《明代之乡约与民众教
育》［１２］、杨开道的 《乡约制度的研究》［１３］、《吕新吾的乡甲约制度》［１４］和 《中国农村组织史
略 （乡约）》［１５］等文章都是研究乡约教化的开创之作。这些研究成果宏观上勾勒出了明清
乡约的基本面貌，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曹国庆［１６］、王日
根［１７］、黄志繁［１８］、朱鸿林［１９］等学者都主要从法制、文化传承的角度研究了乡规民约。其
中段自成 《明清乡约的司法职能及其产生的历史原因》［２０］、《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
制》［２１］、《清末民初新疆乡约的特点》［２２］等成果是典型代表。在海外学者中，佐伯富［２３］和
山本英史［２４］都看到了清代乡约首事官役化的现象。寺田浩明的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
民间契约》［２５］和美籍华人黄宗智的专著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清代的法律与实
践》［２６］主要将乡规民约作为明清时期的习惯法进行了探讨。狄百瑞的 《中国乡约制度》［２７］

概述了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史。日本井上徹的 《黄佐＜泰泉乡礼＞的世界》［２８］则主要探讨

图１　乡规民约碑刻　　刘志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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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人黄佐推行乡约的情况。但是，
学术界关于乡规民约的研究存在一些

局限性［２９］。研究成果以个案研究和区
域研究为主，宏观研究比较少；对乡
约的行政管理功能长期没有给予应有

的重视，乡约的行政组织化问题也长
期无人关注。从乡规民约角度对环境
意识的研究，相对来说则更加薄弱。
无论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学术
界从乡规民约角度对环境意识的研究

都是比较薄弱的，以石刻中的乡规民
约为角度 （图１），对民间环境意识时
空特点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加稀少，系
统性、权威性的研究专著尚少见报
导。因而明清乡约研究仍是一个国内



１５１４　 地　　理　　研　　究 ３１卷

外研究并不十分充分，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课题。本文将以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为
例，简要分析历史时期云南乡规民约中体现的环境意识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２　云南乡规民约中体现的环境意识

２．１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云南现存乡规民约石刻中，很多都含有保护环境的条款。从笔者收集到的１９４９年以
前的８４块乡规民约石刻中可以发现，云南民间的环境意识首先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这源于他们对森林植被美化环境作用的认识，如现存于云南省鹤庆县城郊乡柳绿河村，光
绪三十二年 （１９０６年）所立之 《大水渼护林石碑》中认为 “从来公山之木尝美，尝若彼
濯濯也。因世道猖狂，将松树尽皆烧毁，兼之砍伐殆尽，视之者莫不嗟叹矣！”［３０］故而立
碑将山上的林木加以保护起来。云南省江川县安化乡柏甸村于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所立
《保护山林碑》中也将美化环境作为保山护林的首要原因，其碑文首句便是 “尝闻牛山之
美尝美矣，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３０］民国十四年 （１９２５年）江川县九溪镇小营村 《永远
禁山合同碑记》记载 “近来骄傲成俗，斧斤妄入山林，萌孽连遭践踏，纵牛山之木尝美可
以为美乎……”所以规定 “勿论公山、私山一概公禁、公卖。私山只准葬坟，不准擅卖
树株。”［３０］

２．２　对环境与风水、风脉关系的认识

　　风水 “基本上是人类对环境所持有的价值观与心理行为的取向，其宗旨是了解自然环
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
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３１］ “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它是中国
古代建筑、艺术、哲学的基础，也是中国风水学的三大原则之一［３２］。在古人看来，能否
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关系风水好坏的重要因素。云南现存乡规民约石刻中关于为保护风
水而植树造林、美化环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云南楚雄苍岭区西营乡乾隆五十一年 （１７８６
年）所立 《摆拉十三湾封山碑记》中认为 “名山大川，实赖树木以培植风水”［３０］。道光四
年 （１８２４年）所立云南广南县旧莫乡底基村的 《护林碑＜告白＞》中认为 “尝闻育人材
者，莫先于培风水；培风水者亦莫先于禁山林。夫山林关系风水，而风水亦关乎人材也。”
故而要求全体村民 “仍照古规，培根固木，将寨中前后左右山场树木尽封。”［３０］

２．３　人们对森林植被涵养水源功能的认识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树龄２３～３３年的常绿阔叶林，１ｍ深的土层持水量２９３．８ｍｍ～
５１０．１ｍｍ之间，平均排水能力为１１６．９ｍｍ，林地表面枯枝落叶层的持水量为３．１ｍｍ［３３］。
常绿阔叶林的土壤下渗率也远高于裸地。虽然１９４９以前的云南乡民不可能对森林植被涵
养水源的能力有如此精确的认识，但是，从现存乡规民约石刻中，的确能够看到乡民们对
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深刻认识。如立于嘉庆十三年 （１８０８年），现存于云南省禄丰县川街
阿纳村土主庙的 《封山育林乡规民约碑》认为 “水虽为要，树为之根”［３０］。立于乾隆四十
六年 （１７８１年）的楚雄市紫溪山 《鹿城西紫溪封山护持龙泉碑》则将树木涵养水源的功
能说的更为具体：“大龙箐水所从出，属在田亩，无不有资于灌溉。是所需者在水，而所
以保水之兴旺而不竭者，则在林木之阴翳，树木之茂盛，然后龙脉旺相，泉水汪洋。近因
砍伐不时，挖掘罔恤，以致树木残伤，龙水细涸矣。”［３０］

２．４　为防止水土流失而植树造林、保护植被

　　从云南现存乡规民约石刻中可以知道，清代云南乡间已经了解了破坏植被将导致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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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而水土流失将会使土地肥力降低、农作物减产的道理。如云南省保山市 《永昌知府
陈廷焴＜种树碑记＞》：“先是山多材木，根盘土固得以为谷为岸，籍资捍卫；今则斧斤之
余，山之本濯濯然矣。而石工渔利，穹五丁之技于山根，堤溃沙崩所由致也。”［３０］现存于
云南省石屏县秀山寺的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所立 《封山护林碑记》载有：“原宝秀一坝，
周围皆崇山峻岭，只是山中浸水，引取灌溉粮田。在昔，树木深，丛山浸水，栽插甚易。
今时山光水小，苦于栽种。弊因各处无知之徒，放火山林，连挖树根，接踵种地，以致山
崩水涸，及雨水发时，沙石冲滞田亩，所得者小，所失者大，数年来受害莫甚于此……”，
故而规定 “禁止放火烧林，挖树根种地，并禁砍伐松柏、沙松和株木等树。”［３０］

　　此外，乡规民约中多有保护柴薪林、经济林、用材林和保护动物的规定，这些规定都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时期云南乡村民众的环境意识。

３　云南民间环境意识分期及分析

３．１　云南民间环境意识的分期

　　笔者从李荣高编注的 《云南林业文化碑刻》中辑录出８４块乡规民约碑刻，按照朝代
顺序列表如下 （表１）：

表１　云南乡规民约石刻表 （单位：块）

Ｔａｂ．１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ｆｏｌ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朝代 顺治 康熙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民国 合计

碑刻数目 １　 １　 １６　 ８　 ３０　 １　 ３　 １１　 ３　 １０　 ８４

比例 （％）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９．０５　 ９．５２　 ３５．７２　 １．１９　 ３．５７　 １３．１０　 ３．５７　 １１．９０　 １００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顺治朝到民国末年的３０５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云南民间共立带
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碑刻８４块，年均立碑０．２７５块。其中，顺治朝至雍正朝 （１６４４～
１７３５年）的９１年间，涉及环境保护的乡规民约碑刻仅有两块，占总数的２．３８％，年均立
碑数远低于平均值，应视为云南乡间环境意识觉醒的萌芽期。而从乾隆朝到嘉庆朝 （１７３６
～１８２０年）的８４年间，所发现的有保护环境条款的乡规民约碑刻有２４块，占总数的
２８．５７％，年均立碑０．２８６块，可以将这段时期定为云南乡间环境意识的发展期。道光朝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年）３０年间有乡规民约碑３０块，年均立碑１块，可以单独划为一个时期
———高潮期。咸同两朝 （１８５２～１８７４年）２２年间仅立碑４块，年均立碑０．１８２块，低于
平均值，因此可将其划为低谷期。光绪、宣统两朝 （１８７５～１９１１年）３７年间立碑１４块，
年均立碑０．３７８块，可划为恢复期，民国时期３８年间立碑１０块，年均立碑０．２６３块，低
于平均值，可单独划为下降期。

３．２　乡规民约反映的云南环境意识分期的人地背景
３．２．１　清代以前云南环境及人口状况　从表１中还可以得知，云南省具有环保条款的乡
规民约石刻主要集中出现在清代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３．２．１．１　云南在清代以前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环境良好，无需特意保护　据蓝勇研究，
唐宋时期滇东北昭通地区森林覆盖率在７０％左右；云南高原区森林覆盖率也在７０％左右，
另外还有占云南省总面积２５％左右的草地草山；滇南地区森林覆盖率可达到９０％；滇西
南地区森林覆盖率则至少在８０％左右［３４］。元明两代，虽然云南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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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规模有限，并且统治者刻意提倡植树①，云南各地的森林覆盖率与唐宋相比没多少
变化。各种动植物能够满足民众生产生活所需，无需特意保护。

３．２．１．２　清代以前云南人口密度较小，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较小，环境问题尚不足以引起
人们的注意　明代虽经移民开发，森林植被遭到损耗，但直到明中期人口密度仍然较低，
约２．８９３人／ｋｍ２，根据前面列举的森林覆盖率数字，可以推算出，明代云南省森林覆盖
率应在７０％～８０％之间，按照明代云南面积约５０．８２万ｋｍ２② 计算，云南省明代森林面积
当为３５．５７４万～４０．６５６万ｋｍ２ （合３５５７．４万ｈｍ２～４０６５．６万ｈｍ２），而明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年）云南人口仅为１４７万③，平均每人拥有森林面积为２４．２～２７．６６ｈｍ２，完全能够
满足并大大超出人们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亦不存在对人们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的环境
问题。

３．２．２　入清以后云南人地背景分析　云南省护林乡规民约石刻数量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呈
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于道光年间达到高潮。分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需要从云南人口
增长、经济开发和战争等三方面来考量。

３．２．２．１　人口压力的变化是云南民间环境意识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　明末清初的长期战
乱导致云南省人口锐减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云南省明清时期人口变化）。自清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年）吴三桂率兵入云南与南明永历朝的战争、三藩之乱到鄂尔泰强行在云南改土归
流④，数十年的战争导致云南省在有明一代数百年间开发的大量耕地被抛荒，全省森林植
被覆盖率比明中后期更高，因而从整体上看，清代初年云南省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碑
数量并不多。自雍正帝改土归流战争结束之后，到咸丰五年 （１８５５年），云南进入了一个
和平发展的时期，人口增长很快。加上政府鼓励向云南移民，大力发展云南经济，导致云
南人口迅速增长。大量人口的生产生活所需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和破坏，才使人们逐
渐产生环境保护意识。咸同年间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环保型乡规民约碑相应减少。光
绪、宣统年间，云南人口数量回升，环保型乡规民约碑刻数量也随之增长。民国时期，云
南人口数量减少，云南民间环境意识也相应淡化。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云南民间环
境意识的消长与其人口数量的增减呈正相关。

　　人口因素与环境意识的关系也可以从最早出现具有环保意识的乡规民约碑刻的地点中
加以说明。笔者所收集到的８４块乡规民约碑中，立于顺治年间的仅有１块⑤，康熙年间

①

②

③
④

⑤

元初，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既管民又管军，系省级最高行政长官）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兴修水利，筑
松花坝、疏盘龙江、金汁河、修筑六河，深得民心，沿河堤种树百万株，人民立碑以记其事，这是四季如春的昆明，
首次用碑文记载植树造林。明代建国以后，即以严刑峻法，发展林业，设有 “司农卿”监管农林。立法护林，明初
《明户律》规定：“凡毁弃人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计赃准窃盗论免刺。”明宣德九年 （１４３４年）朝廷下令：“各山场
除成材大木外，不许采伐幼林，各处相继封山，严禁滥伐木材，违者充军发配。武官毁林降级，文官砍林降边远使
用，对容情放纵者，究问治罪。”《明会典》则记述万历三年，将山西宁武、雁门一带的流民编成保甲，分立界限，责
成看守林木，自盗者照例问罪，纵人盗而不举者，一律连坐。
此数据是根据谭其骧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云南政区图，按照方格求积法求得，经拼图拼出２２０ｋｍ×

２２０ｋｍ方格１１个，除去１／２方格空隙，得出云南省面积约为５０．８２万ｋｍ２。
鄂尔泰 ．云南通志·四库全书本。
乾隆 《云南通志》卷１６下载：雍正五年 （１７２７年）正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发兵捕乌蒙、镇雄土司起至雍正九

年 （１７３１年）九月平东蒙土司，云南改土归流战争进行了四年多。
立于顺治八年 （１６５１年）的云南江川县前卫镇张伍营村的 《遵照碑记》。今江川县在清代属于澂江府，是当时

云南省最早开发的地区，人口密集 （５６．５万），（嘉庆二十五年）人口仅次于云南府 （１３３．４万）、大理府 （７４．５万）、
曲靖府 （５８．２万）。但由于澂江府 （下辖２州）面积不到云南府 （下辖４州）、大理府 （下辖４州）和曲靖府 （下辖６
州）的１／２，故而，人口密度比其他３府更高。以上人口数据引自：曹树基．中国人口 （第五卷）：清时期 （上）．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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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规民约碑也只有１块①。这不仅与顺康年间云南战事不断，导致人口增长缓慢，植被
恢复有关。同时从出土地点看，顺康时期仅存的这两块乡规民约碑都产生于人口相对比较
密集的澂江府和云南府。而同一时期，其他地区 （人口密度比澂江府和云南府都小得多）
却没有发现类似的乡规民约碑，可见人口压力是人们产生环保意识进而刻碑保护环境的重
要因素。

表２　明清云南总人口变化一览表［３６～３８］

Ｔａｂ．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时间 （年号） 公元纪年 户数／万 人口数／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年 ５．９６　 ２５．９３

嘉靖二十一年 １５４２年 １２．３５　 １４３．１０

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年 １３．５６　 １４７．６７

顺治十八年 １６７９年 １２７．０２

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年 １７１．２８

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 １１２．４２

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年 １９４．６２

乾隆四十一年 １７７６年 ７８８．４

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年 １１１．８　 １０２９．９

咸丰元年 １８５１年 １２６７．５

同治四年 １８６５年 １３３７．９

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年 １１２３．０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 １０２４

宣统二年 １９１０年 １３４６．８

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年 １２３９

民国三十六年 １９４７年 ９０２．８８

３．２．２．２　经济开发对植被的破坏是云
南省民间环境意识产生与不断变化的直

接原因　一是毁林开荒，不断扩大垦殖
面积导致对植被的破坏加剧，并造成民
间环境意识增强。云南地区在元代列入
中央一级行政区划之内，受直接管辖，
历代政府通过移民等措施，使农耕产业
不断发展，农田数量不断增加。明初开
始在云南大规模屯田，洪武二十一年
（１３８８年）云南军屯田４３５０３６亩 （约
２９００２．４ｈｍ２），到 明 正 德 五 年 （１５１０
年）军屯田已达１２７６６３０．９４亩② （约
８５１０８．７２９ｈｍ２）。万历六年 （１５７８年）
云南布政司拥有田土共１７９９３５８．８亩
（约为 １１９９５７．２５３ｈｍ２）。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年）则增长到５２１１５１０．６９亩 （约
为３４７４３４．０４６ｈｍ２）。康熙三十年云南
有耕地 ７２９８８３２亩 （４８６５８８．８ｈｍ２）③。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年）为７５４３００５亩
（５０２８６７ｈｍ２），嘉庆十七年 （１８１２年）
有田 ９３１５１２６ 亩 （６２１００８．４ｈｍ２），咸 丰 元 年 （１８５１ 年）有 田 ９３９９９２９ 亩 （约 为
６２６６６１．９３３ｈｍ２），同 治 １２ 年 （１８７３ 年） 云 南 田 亩 数 依 然 是 ９３９９９２９ 亩 （约
６２６６６１．９３３ｈｍ２）， 到 了 光 绪 十 三 年 （１８８７ 年 ） 则 下 降 为 ９３１９３６０ 亩 （约
６２１２９０．６６７ｈｍ２）［３５］。不断增加垦殖面积，必然是以破坏原有的生态植被为代价的。从以
上各田亩数中可以发现，乾嘉年间是云南省耕地面积增加幅度最大的时期，因而也是环保
乡规民约碑数量不断增加的时期，乾隆年间年立碑数为０．２６块，到了嘉庆年间达到０．３２
块／年。环境被破坏之后，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真正认识到破坏环境的后果。经过
乾嘉近百年的垦殖，到了道光年间，各种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并为乡民认识到——— “不肖
之徒，私行刊 （砍）伐老柴窝山树木烧炭、种地、以致筑窑烧石灰，泥沙壅塞河里，良田
无水苗灌溉”［３０］、“前有不法之徒，赴该山伐树、种地、筑窑烧炭，以致城厢以外泥沙壅
塞，阁里粮田无水灌溉”［３０］。因此，道光年间掀起了树乡规民约碑以护山林植被的高潮，

①

②
③

立于康熙五十八年 （１７１４年）的昆明市官渡区阿拉彝乡 《小麻苴彝族乡规碑》，昆明市清代属云南府，是当时
云南人口最多的地区，人口密度仅次于澂江府。

（清）鄂尔泰 ．云南通志 ．四库全书本。
（民国）张培爵，周宗麟，等．大理县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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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立碑数达到１块／年。笔者收集到的８４块乡规民约碑中就有３０块立于道光年间，占总
数的４７％。

　　到了咸同年间，由于回民战争等因素，云南社会动荡不安。云南人口大量损耗，垦殖
面积缩小 （这些状况在上文的数据中有所反映），环境有所恢复，使得具有环保性质的乡
规民约碑数量减少。光绪、宣统年间，云南社会总体上没有大的战乱，社会较安定，人口
和经济有所恢复，人们对环境的关注也随之增多，故而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的树立有所恢
复。民国以后，云南省由于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社会时常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
中，环境保护工作无力顾及，环保意识下降。

　　二是矿产资源开采冶炼消耗大量柴薪，严重破坏周围生态植被。

　　云南矿产资源品种丰富，开采历史悠久，其中铜、盐开采规模尤大，对云南生态环境
带来负面影响相当大。滇铜冶炼业历史悠久，入清以后，云南铜矿开采冶炼进入鼎盛时
期，自康熙至乾隆年间，云南铜产量不断上升，乾隆三年，滇铜产量已达１０００多万斤
（０．５万ｔ），并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保持每年１２００万～１６００万ｋｇ （０．６～０．８万ｔ）［３９］左右
的产量。这么大的产量是以巨大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铜矿从采挖时就需要大量的木材，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
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①。加之清代炼铜，绝大部分使用柴薪。“戛达厂……每
铜百斤，前后烧锻七八次，煎推罩三次，需炭一千四五百斤，柴头二百余斤。”“囊者童亩
山……每铜一百斤，翻煅七八次，煎二次，需炭一千四五百斤”②。以每百斤铜消耗柴薪

１５００斤计算，每生产１０００万斤 （０．５万ｔ）铜就要消耗木炭１　５００　０００万斤 （７５０万ｔ），
每烧１斤木炭一般需用木材３斤左右，生产１０００万斤 （０．５万ｔ）铜就需要木材２２５０万

ｔ。以森林蓄积量为８４．７３立方米／ｈｍ２③ 计算，木材的平均密度约为１．５５ｇ／ｃｍ３，常用木
材的气干表观密度平价为５００ｋｇ／ｍ３，我们可以计算出每ｈｍ２ 的森林可产木材重量为：　
　８４．７３ｍ３／ｈｍ２×５００ｋｇ／ｍ３＝４２３６５ｋｇ＝４２．３６５ｔ。

　　每生产１０００万斤 （０．５万ｔ）铜所需木炭要砍伐约５３．１１万ｈｍ２ 森林。如此巨大的木
材消耗量还不包含炼铜工人生活用材和被抛弃的废木料，炼铜对植被的破坏可想而知。其
结果便是森林大量被伐，以至后来薪炭奇缺。“东川向产五金，隆嘉间，铜厂火旺，有树之
家悉伐，以供炉炭，民间羹薪，几乎同桂”④。近处已尽，遂伐远山，至使 “有矿之山，概
无草木，开厂之处，例伐邻山”⑤。最后，“铜厂去炭山，往往三四百里”，而 “凡厂蹧多日
久，遂至附近山林尽伐，而炭路日远，煎铜所需炭重十数倍于铜。”②铜厂对山林植被的破
坏激起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因而官民纷纷立碑保护植被，如会泽县老厂乡 《永垂不朽》
植树护林碑就是专门针对铜厂滥砍滥伐现象而立，规定 “不准籍办铜厂，任意剪伐”［３０］。
在笔者看来，嘉庆朝以后云南铜产区炭薪价格日贵不仅与交通运输条件差有关，更关键的
还有人们环境意识增强，以至炭源减少。

　　另外，云南的煮盐业也给云南地区的植被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云南盐资源丰富，
是我国主要井盐产区之一。云南盐业生产历史悠久，其对云南经济的重要性仅次于铜业生

①
②
③
④
⑤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１４ “采铜”。
（清）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
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主要结果采用数据。
（清）馀泽春 ．东川府续志卷三。
（清）王文韶．续云南通志稿卷４５，铜价，引唐炯奏．四川岳池刻本，１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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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清代以前由于云南交通闭塞，人口稀少，市场需求较小。而且盐业生产方式落后，盛
行 “刮炭取盐”的方法，《蛮书》卷７记载：“蕃中不解煮盐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
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因而产量有限，对环境的破坏仅限于盐井附近地区。但到
了清代，特别是乾嘉以后，云南人口膨胀，而且西南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滇盐远销中南半
岛。盐的市场需求增大，产盐区从以往相对集中的滇西和滇中地区，开拓到滇南地区，盐
井数量也大为增加。盐井附近的林木被砍伐殆尽，炭薪日贵，生产盐所用的柴薪必须从远
处运来。张弘 《滇南新语》有载云南一带 “各炉户煎盐，从前柴甚近，迩来日伐日远”，
造成 “白井不患无卤而柴难”的局面。可见，在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条件下，盐业生产与
铜业生产一样，对周围森林植被的破坏极大。特别是在清代乾嘉以后人口骤增，市场扩大
的情况下，铜、盐生产相应扩大，并导致其周围大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们深受
其害，故而逐渐加大了环境的保护力度。

３．２．２．３　战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导致民间环境意识的波动　一方面，战争
直接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如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战争过程中，清军对反抗的土司村寨实施大
屠杀，仅米贴一个小小的地方，被杀者就达３万人①。曹树基研究认为咸同年间的回民战
争至少造成２４１．６万人死亡。另一方面，战争导致的瘟疫、饥荒等也造成人口大量损耗。
《姚安县志》记载曰： “军兴之日多有疠疫，咸丰九年大乱之后次年鼠疫大作，人死如
麻。”② 《大理县志稿》也记载：“同治十年郡城克服后，大疫迭兴，兵革甫息，疫病频仍，
死亡狼籍，惨于血刃。”可见，战争后的瘟疫造成的人口损耗，比战争直接造成的损耗更
甚。人口损耗，使得人口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减小，也直接导致大量田地荒芜，“各乡田亩
荒芜犹多”③，环境有所恢复。

　　战争还往往造成交通断绝、商旅不行，使得矿产资源需求量大减，因而因开采矿产资
源而造成的环境破坏有所减轻。在环境恢复的情况下，人们的环保意识也相应下降。另
外，战争造成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被打乱，人们没有足够精力进行环保工作。因而，雍
正年间和咸同年间的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较之于其他和平时期要少得多。

４　云南乡规民约碑分布区域分析

４．１　具有分布广泛、相对集中的特点

　　８４块石刻分布在云南的１２个州 （市）（表３），占云南全部１６个地级政区数的７５％，
表３　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分布表

Ｔａｂ．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ｏｎｅ　ｃａｒｖ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ｌｋ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分布地区 石刻数／块 分布县数／个 分布地区 石刻数／块 分布县数／个

玉溪 １６　 ４ 红河 ５　 ３

大理 １６　 ７ 德宏 ５　 ２

楚雄 １３　 ９ 保山 ３　 ２

文山 ９　 ４ 临沧 ２　 ２

昆明 ８　 ６ 曲靖 １　 １

思茅 ５　 ４ 丽江 １　 １

①
②
③

（清）倪蜕．云南事略。
（民国）姚安县志卷６６，金石志·附杂载。
（民国）大理县志稿卷３，建设部·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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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相当广泛；具体分布在４６个县，占云南１２６个县级政区的３６．５１％，而且江川县 （９
块）、洱源县 （４块）、通海县 （４块）、盈江县 （４块）四个县就有石刻２１块，占碑刻总
数的２５％，如果加上丘北县 （３块）、石屏县 （３块）、剑川县 （３块）、大理市区 （３块）、
楚雄市 （３块），九个县域共有石刻３６块，７．１％的县拥有４２．９％的乡规民约石刻。可见，
云南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分布相对集中。

４．２　主要分布在经济开发强度较大的区县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玉溪、大理、楚雄、文山、昆明五个地区拥有环保乡规民约石刻
６２块，占总数的７３．８％。而这五个地区都是历史上云南省经济开发历史最为悠久、人口
最密集、工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云南毁林开荒最严重的地区。康熙三十年 （１７０１年）
云南省耕地面积约有７２９８８．３２顷 （４８６５８８．８ｈｍ２），而云南府 （今昆明地区）、澂江府
（今玉溪市）、大理府 （今大理州）、广西府、广南府和开化府 （今文山州）、楚雄府 （今楚
雄州）、武 定 州 （今 楚 雄、昆 明 各 一 部）八 府 拥 有 耕 地 就 达 ４５３０７．４ 顷 （约
３０２０４９．３ｈｍ２）①，占当时云南耕地总数的６２．１％。嘉庆二十五年 （１８２０年），云南省耕地
面积达到 ９３１７７．３３ 顷 （６２１１８２．２ｈｍ２），以上八府州共有耕地 ４９０７４．７ 顷 （约 ３２７
１６４．６７ｈｍ２）②，全省耕地总数的５２．６７％，虽然占全省比重有所下降，但是实有耕地数量
却比康熙三十年增加８．３１％。大规模垦殖必然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故而民间对环境的
保护力度和普及范围都比较大。

５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石刻资料和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历史时期云南民间环境意识是在不断波
动的，民众环境意识表现得时强时弱。在传统工农业生产方式下，环境意识的强弱则与人
地比例及经济发展程度成正相关，或者说民众环境意识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和经济发展对
环境消耗的增强而此消彼长。当地广人稀时，人们的环境意识就较弱，反之则较强；当经
济发展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以木炭为燃料的传统工业发展程度较高的时候，对周围的生
态破坏较大，人们的环境意识会相应增强。

　　由此说明，要从根本上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就应该切实关注人地关系。一是要节制人
口生育，在尊重环境容量的前提下有限制地增加人口基数，降低人地比；二是要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消耗型向集约型、环保型的转换，进行产业结构调
整，促进燃料升级换代，尽量减轻产业发展带给自然环境的压力。

　　文中对于云南民间环境意识历史分期问题，限于资料和个人水平，尚不甚精准，希望
借此抛砖引玉，期待后来者对历史时期民间环境意识有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对民间环境意
识的分期、民族差异、地区差异的深入、全面研究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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